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紀錄

	食品衛生管理法－完成三讀－　　　　　　　　　　　　　　　（頁次：１０５３－１２０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劉建國、林淑芬

	本院親民黨黨團，建請決議：「本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賦予立法院有議決國家重要事項之憲政權力，要求行政院應即就層出不窮於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中添加非經許可添加物之違法殘害國民健康行為，召集衛生署、環保署、經濟部、法務部等相關部會組成專案小組，於三個月內釐清權屬、協調分工，並全盤檢討行政作業之配套調整，從進口、製造、銷售到消費端之整條國家食品安全鏈防線。此一行政作業配套調整，須包含以下必要項目：一、建置工廠管理登記分流、進口貨號編碼分流等就源分流管理機制，以確保食品用與非食品用之化學物質，從原料至產品之有效分流管理；二、通盤檢討並強化食品及食品添加物製造廠暨供應商之查驗認證、定期講習及處罰檢舉等行政規範，以完備並落實食安標準及流程控管；三、複方食品添加物及食用香料需強制登錄並於產品上標示成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案－通過－　　　　（頁次：１２０６－１２０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親民黨黨團，鑒於推動綠色建築已成世界趨勢，我國雖已推行多年，然應更進一步推廣，以達節能減碳與永續發展目標。台灣能源自給率僅百分之三，也是全球第十八名缺水國家而國人均年用電量高達10,237度，每人平均年排碳量高達11.66公噸，顯有改善之處。爰此本院親民黨黨團建請決議：一、政府應負起推動綠建築認證工作，率先要求所有新建公有建築物皆須符合綠建築標準；預算金額越高者，須達到較現行辦法更嚴格之標準。二、政府應針對現有公有建築物，訂定優先順序，依照內政部「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補助計劃」，全面進行公有建物綠建築更新工程，以達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目標。行政院應在推動綠建築政策上發揮示範性作用，針對上述決議立即進行規劃於立法院第八屆第四會期休會前至內政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並於民國104年起落實推動。以上建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２０９－１２１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及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２１０－１２１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組織法草案─完成三讀─　　　　　　　　　（頁次：１２１３－１２１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２１３－１２１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一章章名、第二章章名、第三章章名、第二十二條之三至第二十二條之十一及第四章章名；並修正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２１５－１２２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２２０－１２２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刪除第四十九條條文；並修正第二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之一、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之一至第五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２２１－１２２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